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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間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14日(四）下午18:30 

地 點：水悅莊園(桃園市中壢區大享街218號) 

出席人員: 

理事:21人 

詹耀裕、熊健媄、謝文仁、洪汶宜、張岸礕、江國輝、林岡緯、張禎元、楊德能、陳

政成、顏令凱、王東琪、吳元超、陳彥文、范雅琇、黃崧洺、羅一傑、古鴻坤、任貽

均、楊孟義、林沛練 

監事:9人 

孫思優、林美延、范美娘、謝順峰、楊自平、張立杰、陳文逸、魏筠、陳嘉鴻 

請假人員:  

理事:14人 

方頌仁、張家瑞、陳冠華、黃允暐、彭元宏、鄭仁傑、鄭錦桐、袁廖杰、葉俊毅、陳

慶紹、呂海涵、林彥吉、黃文進、陳朝松 

監事:2人 

張添晉、古秀華 

列席人員:9人 

本會貴賓：陳治名譽顧問、張育美名譽理事長、廖國壽秘書長、楊瑞玲專員、羅好芸

秘書 

中央大學貴賓：周景揚校長、周立德主任秘書、林遠見主任 

校友總會服務團隊：魏稜芳秘書長、劉芝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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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席：詹耀裕理事長 記錄：劉芝秀 

主席致詞：詹耀裕理事長(略) 

貴賓致詞：周景揚校長、周立德主任秘書、林遠見主任(略) 

議案討論： 

提案一：名譽理事長及名譽顧問提名。 

提案者：詹耀裕理事長 

說明：本屆提名張育美學姐為本屆名譽理事長。本屆提名張昭焚(土木

系)、陳治(土木系) 、林為洲（中文系）、陳慶紹（電機系）為本屆名譽顧

問。 

辦法：第二十四條本會得設名譽理事長一人、名譽理事、顧問各若干人，

由理事長提請理事會通過後聘請之。其聘期與理事、監事之任期同。 

決議：經本屆理事舉手投票通過。 

 

提案二：本屆副理事長提名。 

提案者：詹耀裕理事長 

說明：本屆提名張禎元（機械系）、范雅琇（法政所）為本屆副理事長。 

決議：經本屆理事舉手投票通過。 

 

提案三：本屆秘書長提名。 

提案者：詹耀裕理事長 

說明：本屆提名魏稜芳（中文系）為本屆秘書長。 

決議：經本屆理事舉手投票通過。 

 

臨時動議：無 

散會：20:30 


